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1757地號1筆土地都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公辦公聽會
實 施 者：及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璞旭建築師事務所
鑑價單位：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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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鑑定為高氯
離子鋼筋混凝土建
築物且經新北市政
府於112年12月5
日發布實施劃定為
更新地區，爰藉由
都市更新機制協助
重建。

改善實質
居住環境

現況建物老舊且
出現樑面開裂、
混凝土剝落及鋼
筋外露等現象，
結構強度堪憂，
可能危害住戶生
命財產安全，甚
至波及社區周遭
人車安全。

預防災害
保障居住安全

為改善現況危險
建物型態，本案
透過重建方式重
新規劃更具舒適
性、安全性之空
間等機能完善之
現代新穎集合住
宅大樓。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辦理緣起及法令依據

劃定為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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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辦理緣起及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22條 第32條 第48條
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
更新之地區，其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
之更新單元，或依所
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舉辦公聽會，擬具事
業概要，連同公聽會
紀錄，申請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第二十九條規定
審議核准，自行組織
都市更新會實施該地
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變更時，亦同。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
實施者擬訂，擬訂或
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期間，應舉辦公聽
會，聽取民眾意見。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
請有關機關、學者專
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
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
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參加，並
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
內門牌戶。
前項公聽會之日期及
地點，於十日前刊登
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三日，並張貼於當
地村（里）辦公處之
公告牌及專屬或專門
網頁周知。

實施者應於適當地
點提供諮詢服務，
並於專屬網頁、政
府公報、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或會議以
適當方式充分揭露
更新相關資訊。

第8條 第18條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都市更新時，實施者

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核定發布實施後，

擬具權利變換計畫，

依第32條及第33條

規定程序辦理。但必

要時，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報核，得與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

辦理。

113.3.13以雙掛號寄發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料

113.3.12~113.3.14將公聽會相關資訊刊登於太平洋日報

113.3.13張貼公告於永福里及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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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說明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專業估
價者選
任會議

擬具事業
及權變計
畫報核

都更處
初步
審查

公辦公聽
會及公開
展覽

審議通過

發布實施

都 市 更新
委員會審議

聽證會都更+估價+專案小組審議

事
業(

權
變)

階
段

執
行
階
段

申請拆除
及建照

發給
拆補
費

申請更新
期間稅捐
減免

土地補
償金發
放作業

地上物
騰空
拆除

工程
施工

申請
使照

送水
送電

申請
測量

釐正
圖冊

接
管

產
登

找補
差額
價金

申請更
新後稅
捐減免

成果
備查

地主說
明會

已進行

劃定更
新地區

自辦公聽
會及選配
說明會

選屋
作業

112.12.5 113.2.16 113.3.24 113.3.25 113.5.8112.11.10
1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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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A

A

C

B

B

D

DC

基地位置
永福街以東；永福街72巷以南；永福街98巷14
弄以西；永福街98巷以北

面前道路
永福街 12M 路寬
永福街98巷14弄 8M 路寬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 容積率

50% 300%

地號及面積 永安段1757地號，土地面積1,333.00㎡

基地面寬 面寬約 30米、縱深約40米

權屬 建築物共45戶，面積4,601.08㎡，均為私有

重建方式 都市更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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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市計畫關係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本更新單元位屬新北市

「三重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住宅區，建蔽率及容積

率如下所示：

建蔽率 容積率

50% 300%

更新單元

永福國小

永福公園

永豐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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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討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本更新單元為新北市政府於112年12月5日發布實施之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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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之意義及相關權益事項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擬 訂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永 安 段 1 7 5 7 地 號 1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參與由  及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為實施者申請之「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 1757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一、同意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二、所有權人同意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採重建處理方式者)：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 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者： 

預估本人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 

□ 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者： 

預估權利變換分配比率：        % 

□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依實際情況選填)： 

    □ 依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合建契約或其雙方合意。  
□ 分配比率         %。 

三、同意參與土地及建物權利範圍： 

(一)土地 

鄉鎮市區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土地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二)建物 

建    號    
建物門牌號    

坐落地號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建物層次/總樓層數    

樓地板面積
（㎡） 

主建物總面積(A)    
附屬建物面積(B)    

共有
部分 

面積(C)    
權利範圍(D)    
持分面積 
E＝C＊D 

   

權利範圍 (F)    
持分面積（㎡）（A＋B＋E）＊F    

 

以上雙框線內資訊由實施者填具 

立同意書人(本人)： (簽名並蓋章)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並蓋章)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本人已知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 1757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2.如立同意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如立同意書人係無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簽署；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
除共同負擔餘額之比率計算之。 

4.權利變換分配比率：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
值之比率計算之。 

5.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向實施
者提出撤銷同意，並副知主管機關。 

6.注意事項 3、4 尚需經各該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實際數值以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為準。 

簽署
人印 

簽署
人印 

同意書簽署之意義
本人已知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1757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並同意由「及第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本都市更新案之實施者。

同意書簽署之相關權益事項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1項同意比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88

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

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

⚫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

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

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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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比率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項目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

全區總和(A=a+b) 1,333.00 47 4,601.08 47

公有(a) 0 0 0 0

其他私有(b=A-a) 1,333.00 47 4,601.08 47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1,333.00 47 4,601.08 47

私有同意數(C) 1,217.96 43 4,214.64 43

同意比率(C/B) 91.37% 91.49% 91.60% 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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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都更獎勵項目及額度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容積比率

中央
#6結構堪慮建物獎勵 10％

#14 時程獎勵 10％

高氯離子建築物獎勵 30％

總獎勵額度合計 50％

中央獎勵

20%

高氯離子獎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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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構想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本案更新後興建1棟地上15層及地下4層之商業住宅大樓，構造為RC。

註：未來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總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法令依據：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
基準」規定提列)

工程費用 51,967

含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空氣污染費、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建造執照相關規
費、結構外審費、結構設計費用、高氯離子混凝土構造物
鑑定費用

申請獎勵之委辦費用 190 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

權利變換費用 10,128
含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土地複丈費、鑽
探費用、鄰房鑑定費用、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拆
遷補償及安置費用、地籍整理費

貸款利息 2,470
稅捐 2,128 印花稅及營業稅

管理費用 16,846 含信託、人事行政、銷售、風險等管理費用

更新事業總成本 83,729 共同負擔比率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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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實施者
及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紘維

統一編號：53215000

聯絡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6號

聯絡電話：(02)8287-5252

資本總額：80,000,000元

規劃團隊
➢ 都市更新

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曹文建

➢ 建築規劃設計

璞旭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邱旭遠

全家不動產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機構事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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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風險控管

本案以「重建」方式
處理，以土地信託及
資金信託方式實施風
險控管。

本案經查無右列事項：整建或維護區段計畫、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價值建物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依110年9月8日與
112年8月17日發布
之「新北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
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
準」規定提列。

本案範圍全部劃分

「重建區段」
本案採「重建」
方式進行，並以

「權利變換」
實施

費用負擔區段劃分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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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安置計畫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地上物拆遷計畫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辦理：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核定發布日起

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

強制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前項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

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依「都市更新條例」第57條規定及「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

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辦理，有關補償單價及租金水準應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

查估後評定之，實際數據應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內容為準。



1 6

效益評估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評估項目 更新前狀況 更新效益
提供公益設施 - -

留設人行步道及騎樓 - 36.53m²
開放空間 - 281.72m²

開闢計畫道路 - -
保護樹木規劃（有/無） 無 無

歷史古蹟保存規畫（有/無） 無 無

無障礙設施規劃（有/無） 無 有
就業人口 - -

產值 - -

其他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安全性之空間等機能完善之
現代新穎集合住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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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一、成立公寓大廈委員會
本案更新後，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並依相關規定擬訂管理規約及辦理相關委員之選舉。俟規約通過施行及委員選任完成後，

即將提列之公寓大廈管理基金移交管理委員會統籌運用。

二、保固事項
 實施者自交屋日起對「本大樓」之結構部分（包括基礎、主要樑柱及樓地板）負責保固15

年。

 建材部分（包括外牆磁磚及石材、室內牆壁粉刷、地坪材料、給排水系統、衛浴、消防設
施、電器開關及暗管配管、監控警報設施、瓦斯管線、防水設施及公共設施之電梯、機器
設備）保固1年。

 如因人為使用不當及裝潢破壞或天災人禍與可歸責甲方之因素，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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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

都更條例
第3條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
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都更條例
第51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
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
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更條例
第52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
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
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
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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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概念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權利變換關鍵計算式：

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折價抵付房地予實施者)

=地主分配房地價值(按更新前價值比例 分回)

【收入】
更新後總銷

【成本】
共同負擔

【地主更新
後應分配】

◼ 何謂共同負擔：即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

約16.91億
100％

約8.37億
49.5％

約8.54億
50.5％



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依都更條例第50條公開、隨機方式選任專業估價者

1.選任地點：
新北市三重區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三重區永福街197巷6-1 號)
2.選任之日期：113年2月16日  
    (113/2/5通知土地及建物權利人)
3.公正第三人：陳鈺盛律師
4.依「113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
估價者建議名單」辦理公開抽籤選任作業

正取2家
1.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袁漢昇

2.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田捷克
備取3家
1.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曾郁凱

2.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王士鳴

3.台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黃國義

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抽籤結果

實施者指定專業估價者為「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 0



2 1

估價結果及選定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評價基準日：113年2月15日
➢權利變換價值選定依據：選定更新前後價值最高者!!
➢ 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領銜)

項目
中泰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展碁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 (元 /坪) 1,694,627元/坪 1,684,260元/坪 1,644,549元/坪

更新前土地總價 (元) 685,495,250元 681,462,925元 665,333,625元

更新後
房地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820,764元/坪 823,354元/坪 808,197元/坪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546,324元/坪 529,259元/坪 536,653元/坪

車位平均價格 (元/個) 2,280,000元/個 2,100,000元/個 2,199,000元/個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元) 1,690,823,998元 1,635,333,000元 1,659,052,532元

註：未來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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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一、更新前持有1樓土地所有權人得原位次優先選配更新後1樓店舖。
二、更新後2樓以上住宅單元之選配優先順序如下：

1、原位於永福街92、94、96號及永福街98巷2號門牌者，得優先選配更新後A1、A2、A8之
住宅單元。

2、原位於永福街98巷4、6、8、10、12號門牌者，得優先選配更新後A3、A5、A6、A7之住
宅單元。

三、更新前產權登記每戶門牌得選配一汽車位為原則。
四、考量避免產生鉅額差額價金，造成所有權人找補負擔，申請分配單元總價值以不超過更新後應

分配權利價值之110%為原則；然申請分配單元總價值超過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者，
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得涉及重複選配，並於選配期間與實施者協議
繳納方式及期限。

五、如有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者或逾選配期限未申請選配者(應分配權利價值大於最小分配
單元價值)，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開抽籤。

六、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或不願參與分配者，依相關法令規定領取現金補償。
其屬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者，除現金補償外，亦可選擇以下方式辦理:
1、與其他所有權人合併應分配權利價值共同申請選配，並一同出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2、若無合併分配之意願，則視為超額分配。得於選配期間結束後，就剩餘屬實施者選配之部

分開放其依自主意願加購選配，並與實施者協議繳納方式及期限。
七、土地所有權人應於申請分配期限內進行選配，並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

1000810535號函，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
且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依112.08.08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規定：係指室內樓地板面積30.12m²另加計附屬建物及共有部分乘
以二樓以上平均單價。計算結果為30.12m²x1.56x0.3025x546,324=7,765,2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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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作業說明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選配期程

寄發申請
分配文件

（113/3/13）

選配期間
（113/03/25）

選配期間截止
（113/04/24）

公開抽籤
（113/5/2）

自辦公聽會
（113/03/24）

權
利
分
配
之

處
理

最 小 分 配 單 元 價 值 7 , 7 6 5 , 2 4 6 元

更 新 前 土 地 及 合 法 建
物 所 有 權 人

4 7 人

參 與 分 配 者 4 7 人

不 能 分 配 者
( 權 利 變 換 關 係 人 )

0 人
合 併 選 配 0 人
現 金 補 償 0 人
與 實 施 者 協 調 後 選 配 0 人

不 願 分 配 者 0 人

選配文件繳回情形：繳回42人，未繳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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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抽籤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公開抽籤日 113年5月2日上午10時

公開抽籤地點 新北市三重區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97巷6-1號)

公開抽籤情形
• 應分配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選配期限前(113年4月24日)

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 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 建議權利關係人到場，無法親自到場者可委託他人(須出具委託書)

• 未到場亦無委託人者，由實施者代為抽籤

• 委請律師(第三公正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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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抽籤結果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序

號
抽籤原因 權利人

更新後應分配
權利價值(元)

抽籤結果
預計繳納差
額價金(元)

通知情形 備註

1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李○院 16,416,369 
A2-2F

(17,479,000 元)
繳1,062,631

□雙掛號，已收件未回覆
■雙掛號，無法送達

（原因：投遞不成功）
□其他： 。

2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喬○弟 16,302,868 
A5-4F

(15,265,800元)
領1,037,068

□雙掛號，已收件未回覆
■雙掛號，無法送達

（原因：投遞不成功）
□其他： 。

3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盧○蓮 17,772,462 
A6-2F

(17,659,260 元)
領113,202

□雙掛號，已收件未回覆
■雙掛號，無法送達

（原因：投遞不成功）
□其他： 。

已取得所有權
人同意參與都
市更新及權利
變換

4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柳○達 18,175,672 
A6-14F

(19,249,270 元)
繳1,073,598

■雙掛號，已收件未回覆
□雙掛號，無法送達

（原因： ）
□其他： 。

5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張○瑋 19,049,705 
A6-15F

(19,418,420 元)
繳368,715

□雙掛號，已收件未回覆
■雙掛號，無法送達

（原因：投遞不成功）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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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度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序號 進度 
115 年 116~117 年 118 年 119 年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12 月 1~3 月 4~6 月 7~12 月 1~3 月 4~6 月 7~10 月 

1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改良物殘餘價值補償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5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6 地上物騰空拆除                       

7 工程施工                       

8 申請使用執照                       

9 送水送電                       

10 申請測量                       

11 釐正圖冊                       

12 接管                       

13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14 產權登記                       

15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6 更新成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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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概要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 開發內容

• 基地位置：新北市三重區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 基地面積：1333.00㎡

• 建築規模：1幢1棟，地上15層/地下4層之RC建物，共101戶單元             

■ 開發概要

• 依變更三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書規定。

• 本案屬住宅區，並以劃設鄰里性住宅區為主，提供該地區居民住宿所需。

■ 設計目標及構想

• 透過都市設計管制，將主要動線、次要動線與空間活動系統予以結合，並透

過大面積整體開發，加強都市景觀之形塑。

• 量體配置以延續街道完整性為原則，借以提高其居住品質。

• 塑造重劃區附近地區之高品質住宅及與都市環境達成和諧共榮為目標。

西向立面

東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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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項目 數值

棟別數 1幢1棟

構造別 鋼筋混凝土

地上/地下
地上15地層/

地下4層

規
劃
單
元

集合住宅 98戶

店舖 3戶

總戶數
101戶

汽
車
位

法定汽車 48部

自設汽車 2部

小計 50部

機
車

法定機車 101部

自設機車 0部

小計 10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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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3 0

二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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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十五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地下一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3 2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地下二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3 3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地下三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3 4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地下四層平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3 5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3 6

人車動線說明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3 7

退縮檢討圖說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3 8

地面層景觀配置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3 9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4 0

消防救災動線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規 劃 圖 僅 供 參 考 ， 最 終 以 核 准 執 照 圖 為 準



剖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4 1
備 註 : 本 圖 僅 表 示 各 戶 別 平 面 格 局 規 劃 之 參 考 ， 實 際 空 間 尺 寸 及 建 材 設 備 形 式 ， 須 依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建 築 執 照 圖 面 與 不 動 產 買 賣 契 約 書 所 記 載 之 建 材 設 備 表 內 容 為 準 。



4 2

立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4 3

立面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4 4

透視圖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4 5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1757地號1筆土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評估說明

113.3.24



4 6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簡報目錄

基本資料及估價條件

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4 7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勘估標的基本資料

土地面積：1,333.00平方公尺，約為403.23坪
使用分區：住宅區(建蔽率50%、容積率300%)
臨路條件：三面臨路(12M、約4~5M計畫道路、約
4~5M現有巷)

地上建物皆為5層樓公寓，屋齡34、36年，屋況一
般，臨永福街商業效益尚佳，其餘為住家使用為主。

更新單元範圍更新單元範圍



4 8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勘估標的基本資料-地籍圖與現勘照片

1

2

3

4

5

6



4 9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條件-1

•價格日期：民國113年02月15日

•更新前估價條件：
• 更新前土地之權利價值，以土地素地價
格為基礎，並加計專屬容積獎勵，評估
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本案申請「結構
堪慮建築物」、「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
建築物」專屬容積獎勵，其土地權利價
值應考量該容積之專屬性作為評估依據，
因本案更新單元僅1筆土地，故不予進
行容積折減，以加計專屬容積獎勵後容
積率評估之。

• 因本案更新單元僅一筆土地，故本次以
更新單元整宗土地1757地號做為比準地。



5 0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條件-2

•更新前估價條件(續)：
•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地面層選定永福街94號(8444建號)為比準戶、
樓上層選定永福街94號三樓(8446建號)為比準戶。另外，本次不考
慮增建及改建，依據建物謄本、測量成果圖及竣工圖評估，並以一般
裝潢及屋況為基礎計算更新前區分建物合理價值。

• 本案有土地持分面積與建物持分面積比例不均之情形，本次按中華民
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發布之｢第六號公報｣及｢第一號估
價作業通則｣等相關規定，以尚可使用年數20年為前提，評估合法建
物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

•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係屬高氯離子建物，惟該因素對於房價之影響程
度不易量化，且本社區區分所有建物均採同一原則評估，不影響所有
權人間之權利價值，故本案於評估更新前房地價格時，不考量高氯離
子建物對房地價格之影響。



5 1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條件-3

•更新後估價條件：

•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
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
查估。

•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分別選定地面層B戶為店面
比準戶、樓上層4樓A1戶為住宅比準戶，地下二層坡道平面標準車位
(250cm *550cm)為比準車位。

• 更新後部分區分所有建物另有規劃露臺，並有約定專用。本案在考量
露臺使用效益之前提下，評估各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
部分之合理價值。



5 2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說明_更新前土地價值
◆ 價格均衡

地主與實施者
(全案地價)

單元內各宗土地地主之間
(各宗土地地價)

地主與實施者

單元內各宗土地

地主之間

同一宗土地
上下屋主之間

第一層均衡性

第二層均衡性

第三層均衡性
同一宗土地上下屋主之間

(立體化地價)



5 3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 依據估價技術規則採土地開發分析法及比較法做為估價方法，初步評估

勘估標的比準地土地價格為170萬/坪(含專享獎勵之容積率為420%)，更新單元

僅一筆土地，整宗土地權利價值約為6.85億。

估價說明_更新前土地價值

備註：最終權利價值以實際出具正式估價報告書並經都更審議通過之結果為準，特此說明



5 4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假設計算案例：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6條辦理

區分建物地價比例(立體化地價)

現況區分建物各戶價格會以價格日期當時估計，本事務所訪查當地類似交易案例，考量地面

層及樓上層個別條件差異，故修正 『面積』 、 『法定用途』 、 『位置』 、『商業效益』、

『可及性』 、 『樓層』 、 『通風採光』、 『使用效益(頂樓)』、 『臨路寬度』、 『視野

棟距』等項目，決定各戶區分建物合理價格。

1F

2F

3F

素地地價6,000萬
(土地持分皆相同)

區分建物總價5,000萬
(主建物面積相當)

1F：E萬→  E/5000 =E’ % ≠20%

2F：D萬→  D/5000 =D’% ≠20%

3F：C萬→  C/5000 =C’ % ≠20%
4F

4F：B萬→  B/5000 =B’ % ≠20%

估價說明_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評估

5F
5F：A萬→  A/5000 =A’ % ≠20%



5 5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註：最終權利價值以實際出具正式估價報告書並經都更審議通過之結果為準，特此說明

估價說明_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評估

地面層區分建物價格層次 樓上層區分建物價格層次(3F為例)

58~60萬/坪
45~46萬/坪

比準戶(永福街94號)單價：58萬/坪 比準戶(永福街94號3樓)單價：38萬/坪

37~39萬/坪



5 6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說明_周邊新成屋交易資訊

勘估標的
蒐集區域周邊
新成屋成交資
訊，盡可能採
用相同或相似
條件具替代性
之個案，依據
勘估標的區位
及個別條件，
推估比準戶新
成屋均價介於

50~57萬/坪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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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說明_更新後比準戶價格推估

店面比準戶【1F-B】
⚫ 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

蒐集周邊合適案例，採比較法及
收益法做為估價方法，初步評估

勘估標的店面比準戶為81萬/坪。

⚫ 依前述評估比準戶價格之後，考
量各戶位置條件差異，推估各戶
價格約81~83萬/坪。

備註：最終權利價值以實際出具正式估價報告書
並經都更審議通過之結果為準，特此說明

店面比準戶



5 8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備註：最終權利價值以實際出具正式估價報告書
並經都更審議通過之結果為準，特此說明

住宅比準戶【4F-A1戶】
⚫ 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蒐

集周邊合適案例，採比較法及收益
法做為估價方法，初步評估勘估標

的住宅比準戶為52.2萬/坪。

⚫ 依前述評估比準戶價格之後，考量
各戶面積、樓層、通風採光、視野
棟距、車道噪音等條件差異，推估
各戶價格約50~57萬/坪。

⚫ 車位比準單價240萬/個，另依據
樓層、尺寸、停車難易度等車位條
件差異修正，決定車位總價。

住宅比準戶

估價說明_更新後比準戶價格推估



5 9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說明_更新後評估價值結論



6 0

事業計畫
說明

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建築設計
內容說明

權利變換
估價說明

作業時程
說明

辦理緣起
及依據

估價說明_更新前後權利價值表

備註：最終權利價值以實際出具正式估價報告書並經都更審議通過之結果為準，特此說明



6 1

有關都市更新同意書簽定應注意事項，請參考新北市
政府-新北市都市更新契約注意事項。

有關都市更新流程，請參考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網
站。

有關都市更新法令及相關子法，請參考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網站，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

機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https://www.nlma.gov.tw/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電話：(02)8771-2345

機關：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https://www.uro.ntpc.gov.tw/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電話：(02)29506206

有關本案辦理流程及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案架設之網站或與聯絡人聯絡洽談。

實施者：及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方先生

電話：(02) 8287-5252
諮詢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6號

網站：https://jifu-dev.com/

感謝聆聽

https://www.nlma.gov.tw/
https://www.uro.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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